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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7/2021_2022__E7_BB_8F_E

8_90_A5_E6_96_B9_E5_c46_77367.htm 根据我国税法规定，纳

税人的经营方式等不同情况，纳税人缴纳增值税的地点有所

不同。 一、固定业户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

纳税。总机构和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县（市）的，应当分别向

各自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；经国家税务总局或其授

权的税务机关批准，也可由总机构汇总向总机构所在地主管

税务机关申报纳税。 二、固定业户到外县（市）销售货物的

，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外出经营活动

税收管理证明，向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。未持

有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核发的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

证明，到外县（市）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，应当向销售

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；未向销售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

税的，由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补征税款。 三、非固定

业户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，应当向销售地主管税务机关申

报纳税。 四、进口货物，应当由进口人或其代理人向报关地

海关申报纳税。 五、非固定业户到外县（市）销售货物或者

应税劳务，未向销售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的，由其机构

所在地或者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补征税款。 100Test 下载频道

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